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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6年5月16日上市，2016年6月3日、6月6日、

6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6�年6月3日、6月6日、6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先生书面函证核实，截止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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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6年3月22日

开市起停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3月29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12）。4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6），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已分别于2016年4月6日、4月13日、4月20日、5月5日、5月12日、5月19日、5月26日、6月2日

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3、2016-014、2016-015、2016-027、2016-028、

2016-031、2016-032、2016-036）， 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告。

自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日起，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论证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推进本次重组

的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本次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在公司组织下，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对交易标的的初步尽调工作，与国资监管部门的沟通以及审计、评估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公司及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协商，主要条款已基本确

定，但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订重组框架协议；

3、与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2016年6月1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七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时将上述议

案提交将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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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年6月6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送达的（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

190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副本和证据复印

件。同期，公司发现下属新都酒店在中国银行前海支行的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根据深圳中院送达的文书

材料，以及公司委托法律顾问向深圳中院了解的情况，深圳中院受理了自然人李庆来诉本公司时任董事长

李聚全、本公司、自然人戈盾合同纠纷一案，现将公司涉诉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律顾问在本案卷宗中查询的材料， 深圳中院于2015年8月4日受理李庆来诉李聚全、 本公

司、戈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中院向李庆来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4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李庆来

在《送达回证》上签署的日期亦为2015年8月4日。在本案卷宗中，未查得深圳中院向本公司、戈盾送达文书

的《送达回证》。2016年6月6日，根据公司授权，公司法律顾问在深圳中院现场签收了《应诉通知书》以及

《举证通知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1、原告：李庆来，性别：男，汉族，1975年2月18日出生

2、被告：

被告一：李聚全，性别：男，1959年6月24日出生

被告二：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戈盾，性别：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

3、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投资款1600万元及银行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

准计算，从2013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并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根据原告撰写的起诉

状，原告称2013年11月29日，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合作投资“西安（浐

灞）金融服务外包基地项目” ，其中由被告一、被告二负责项目的洽谈、运作并承担法律、经济责任，原告负

责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期限90天。被告保证在90天内将原告投资款2000万元及400万元投资收益归还

原告，如果未能在2014年3月1日前归还投资及收益共计人民币2400万元，被告将“西安联合金融投资有限

公司的股权”作为抵偿。协议签订后，原告筹资1500万元并依照被告一的要求转入被告三指定的银行账户

内。90天后被告并未按约定及时归还投资款及支付投资收益， 也未将 “西安联合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权”抵偿给原告，而是由被告一出具了一份《收据》给原告，但投资款及投资收益未付。

起诉状的尾部为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3日。经通过深圳市法院案件信息公

开系统查询，未查得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本案系由深圳中院受理。

4、财产保全情况

根据深圳中院文书，深圳中院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90号民事裁定。根据

该民事裁定，原告李庆来本人及其配偶自愿以其拥有的等值房产作为担保向深圳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请求查封本公司名下价值1000万元的财产，深圳中院已准许。在本案卷宗中，查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于2016年5月26日向深圳中院出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称根据深圳中院要求，冻

结了本公司在该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冻结资金2492603.73元，冻结期限至2017年5月25日。

三、案件的进展情况

该案尚未审理，暂未有判决结果。

四、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1、2013年10月，本公司拟在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万元投资设立“西安联合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企业名称已由当地政府多部门核准，因此，拟先以 2�个自然人侯智强、樊晨共同出

资 1000�万元人民币在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注册设立该公司，侯智强、樊晨与本公司合作以“西安联合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挂牌买入西安浐灞生态区一成熟地块后，公司再以人民币1000�万元购买西安联合金融投

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同时给予侯智强、樊晨该项目公司 25%的分红权。公司于 2013�年 10�月 29�日

与自然人侯智强、樊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于2013年11月2日支付了该笔资金。详细情况见本

公司2013年10月30日《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西安联合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10-30-02）。

2013年12月10日，因市场外部环境不可控因素及合作对方原因难以继续进展，该项目终止，西安联合

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侯智强、 樊晨将1000万元退回公司。 该事项见本公司2014年4月30日披露的《2013�

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4-30-03）及《2013年年度报告》。

除此之外，公司并未与本案原告签署任何《合作协议》，该份合作协议的真伪情况本公司无法判断且

本公司并未收到或实际使用原告所述的投资款。原告在《民事起诉书》中所指的收据仅为被告一自然人李

聚全出具，并非以本公司名义出具。

2、本公司新都酒店存放在中国银行前海支行的2492603.73元已被冻结，该冻结事项暂不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

3、2016年6月7日，本公司管理人出具确认函：

（1）2015�年 9�月 15日，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1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新都

酒店破产重整案。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深圳中院于2015年9月

18日在《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法院报》刊登了关于债权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管理人确认，截至本确

认函出具之日，李庆来并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且管理人未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涉及本次诉讼的相关法律

文书；

（2）根据《民事起诉状》，李庆来请求深圳中院判令李聚全、戈盾和公司返还李庆来投资款1,600万元

及银行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从2013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

日止），并由李聚全、戈盾和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根据《企业破产法》以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的规定，未向管理人申报但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后按照同类债权的受偿比例受偿。 如果深圳中院最终判决支持李庆来的诉讼请求且要求公司

承担法律责任，相关款项可以从管理人提存的款项余额中支付。

4、公司重整投资人之一广州泓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如果深圳中院最终判决支持李

庆来的诉讼请求且要求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在管理人提存的款项无法覆盖前述支付义务的情况下，其将代

新都酒店支付前述款项，保证本次诉讼不会对新都酒店造成任何损失。”

5、经咨询公司法律顾问该案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案诉讼发生在重整受理日前，根据《企业破产法》以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的规定，未向管理人申报但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按照同类债权的受偿比例受偿。

本案为法院暂未审结的诉讼，如果生效法律文书最终确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应按照《企业破

产法》以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行使权利，并按照同类

债权的受偿比例受偿，相关款项可以从管理人提存的款项中支付。

（2）本案诉讼发生在重整受理日之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公司已委托律师向深圳中院提交了《解除保全

措施申请书》。

（3）公司与李庆来发生的纠纷案件为一般民事投资纠纷，且其主要事实发生在公司前任实际控制人

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本次诉讼不会构成本次恢复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4）该案尚未审理，如果深圳中院最终判决支持李庆来的全部诉讼请求且要求公司承担全部法律责

任，相关款项可以从管理人提存的款项中支付，在管理人提存的款项无法全部覆盖的情况下，将由广州泓

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新都酒店支付前述款项，对公司本期利润不产生影响。

五、其他

截止目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90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和证据复印件

2、公司管理人《确认函》

3、公司法律顾问备忘录

4、广州泓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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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6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及中国香港港湾道1

号香港君悦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4,43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3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572,502,83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8,672,073,59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4,900,429,2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54801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0896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458377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

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2、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4,196 99.999126 1,462,600 0.000775 186,800 0.000099

H股 24,679,964,223 99.114614 4,378,913 0.017585 216,086,099 0.867801

普通股合计： 213,350,388,419 99.896000 5,841,513 0.002736 216,272,899 0.101264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4,196 99.999126 1,462,000 0.000775 187,400 0.000099

H股 24,680,060,126 99.114999 4,378,913 0.017585 215,990,196 0.867416

普通股合计： 213,350,484,322 99.896045 5,840,913 0.002735 216,177,596 0.101220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4,796 99.999126 1,462,000 0.000775 186,800 0.000099

H股 24,679,065,690 99.111005 4,380,073 0.017590 216,983,472 0.871405

普通股合计： 213,349,490,486 99.895580 5,842,073 0.002735 217,170,272 0.101685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52,196 99.999141 1,610,200 0.000853 11,200 0.000006

H股 24,708,310,198 99.228451 245,212 0.000985 191,873,825 0.770564

普通股合计： 213,378,762,394 99.909286 1,855,412 0.000869 191,885,025 0.089845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8,196 99.999128 1,462,600 0.000775 182,800 0.000097

H股 24,707,394,823 99.224775 1,245,133 0.005000 191,789,279 0.770225

普通股合计： 213,377,823,019 99.908846 2,707,733 0.001268 191,972,079 0.089886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16年度外部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4,196 99.999126 1,462,000 0.000775 187,400 0.000099

H股 24,638,586,203 98.948440 68,839,933 0.276461 193,003,099 0.775099

普通股合计： 213,309,010,399 99.876626 70,301,933 0.032917 193,190,499 0.090457

7.0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本行董事

7.0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田国立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9,596 99.999129 1,462,000 0.000775 182,000 0.000096

H股 24,126,698,590 96.892702 582,089,062 2.337666 191,641,583 0.769632

普通股合计： 212,797,128,186 99.636950 583,551,062 0.273233 191,823,583 0.089817

7.0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勇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69,752,096 99.998770 2,139,500 0.001134 182,000 0.000096

H股 21,693,967,234 87.122865 3,013,801,314 12.103411 192,660,687 0.773724

普通股合计： 210,363,719,330 98.497567 3,015,940,814 1.412139 192,842,687 0.090294

8.0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8.0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陆正飞先生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5,596 99.999127 1,462,000 0.000774 186,000 0.000099

H股 24,428,207,746 98.103561 280,322,906 1.125775 191,898,583 0.770664

普通股合计： 213,098,633,342 99.778122 281,784,906 0.131939 192,084,583 0.089939

8.0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梁卓恩先生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16,596 99.999122 1,471,000 0.000779 186,000 0.000099

H股 24,622,225,312 98.882734 86,451,540 0.347189 191,752,383 0.770077

普通股合计： 213,292,641,908 99.868962 87,922,540 0.041168 191,938,383 0.089870

8.0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汪昌云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5,596 99.999127 1,462,000 0.000774 186,000 0.000099

H股 24,690,296,010 99.156106 18,317,234 0.073562 191,815,991 0.770332

普通股合计： 213,360,721,606 99.900839 19,779,234 0.009261 192,001,991 0.089900

9.0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本行监事

9.0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李军先生连任本行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16,596 99.999122 1,471,000 0.000779 186,000 0.000099

H股 24,517,913,154 98.463817 190,559,886 0.765288 191,956,195 0.770895

普通股合计： 213,188,329,750 99.820121 192,030,886 0.089913 192,142,195 0.089966

9.0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学强先生连任本行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425,596 99.999127 1,462,000 0.000774 186,000 0.000099

H股 24,493,919,863 98.367460 214,550,186 0.861633 191,959,186 0.770907

普通股合计： 213,164,345,459 99.808890 216,012,186 0.101143 192,145,186 0.089967

9.0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刘万明先生连任本行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69,739,096 99.998763 2,148,500 0.001138 186,000 0.000099

H股 22,852,701,845 91.776337 1,855,554,637 7.451898 192,172,753 0.771765

普通股合计： 211,522,440,941 99.040110 1,857,703,137 0.869823 192,358,753 0.090067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债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352,996 99.999088 1,539,200 0.000816 181,400 0.000096

H股 22,663,353,453 91.015915 2,061,602,569 8.279385 175,473,213 0.704700

普通股合计： 211,333,706,449 98.951739 2,063,141,769 0.966015 175,654,613 0.082246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670,383,496 99.999104 1,499,700 0.000795 190,400 0.000101

H股 22,635,203,548 90.902865 2,085,805,462 8.376584 179,420,225 0.720551

普通股合计： 211,305,587,044 98.938573 2,087,305,162 0.977329 179,610,625 0.084098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批准201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208,918,589 99.22 1,610,200 0.76 11,200 0.02

6

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

行2016年度外部审计

师

208,890,589 99.21 1,462,000 0.69 187,400 0.10

7.01

审议批准选举田国立

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

事

208,895,989 99.21 1,462,000 0.69 182,000 0.10

7.02

审议批准选举王勇先

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

事

208,218,489 98.89 2,139,500 1.01 182,000 0.10

8.01

审议批准选举陆正飞

先生连任本行独立非

执行董事

208,891,989 99.21 1,462,000 0.69 186,000 0.10

8.02

审议批准选举梁卓恩

先生连任本行独立非

执行董事

208,882,989 99.21 1,471,000 0.69 186,000 0.10

8.03

审议批准选举汪昌云

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

执行董事

208,891,989 99.21 1,462,000 0.69 186,000 0.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汪

昌云先生出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

算。

第10、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6-070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6年6月2日以邮件、 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并于2016年6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会议由董事长张亦斌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

董事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6年6月8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16-071的公告内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6-07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之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宜” 、“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海宜，股票代码：002089）自2016年1月8日开市时起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并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每5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

2016年6月7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苏州与曾金辉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之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重组框架协议”或“协议” ），现将重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重组框架协议主体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重组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089）

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

乙方：曾金辉

身份证号码：36252419770409****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梅龙路锦绣江南11栋6座11B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曾金辉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2月22日

经营范围：电芯、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蓄电池、充电桩、电池材料、摄影器材、数码产品、电子电

源、充电器及配件、计算机周边设备、动力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源管理系统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精密模

具、精密注塑、电子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组装、销售及售后服务、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项目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重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甲方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现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

司，股票代码“002089” 。乙方直接持有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4.16%的股份，

乙方实际控制的深圳市若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 乙方实际控制标

的公司87.49%股份。乙方拟将其实际控制的标的公司约50%股份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在本协议条款所规

定的条件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下受让上述转让之股权及权益。为此，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达成本框架性协议，共同遵照履行：

（一） 协议主要内容

乙方拟将其实际控制的标的公司约5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前述

股份，同时，甲方拟进一步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具体转让标的资产的股份数额和增资金额以正式签订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为准。

（二）价款及基准日的确定

经双方确定， 在本协议第八条第2项业绩承诺实现前提下， 标的公司100%股份的作价初步确定约为

2016年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10-13倍，标的资产的具体转让价款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资产

评估师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价格参考，具体待双方签署正式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时约定。

（三）价款的支付方式

甲方拟采取发行股份以及现金支付方式向乙方收购标的资产股份，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确定后，双方

将在签署正式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时约定股份支付与现金支付金额。

（四）尽职调查、审计

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甲方指派专业人员和委托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乙

方及标的公司应当指定专人配合甲方指派的专业人员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完成前述事项， 按照尽职调查

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并做好协调工作。

（五）保密

1、双方均需对本框架协议协商、签订过程和内容予以严格保密，未取得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都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不相关的第三方披露，除非中国法律或政府主管机关另有强制性的规定或要求。

2、本框架协议任何一方对本框架协议协商、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任何商业秘密也负有严

格保密的义务，未取得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不相关的第三方披露，除非中国

法律或政府主管机关另有强制性的规定或要求。

3、本框架协议终止，本保密条款依然有效，各方均需承担本框架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

（六）甲方承诺

1、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完成尽职调查工作；

2、敦促尽职调查人员对尽职调查、审计、评估过程知悉的乙方及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商业秘密及技

术信息进行保密。

（七）乙方承诺

1、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

2、就本次重组所提供的信息、资料、文件及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

3、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属乙方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深圳市若彦投资有限公司合法所有，且有权转让；

4、拟向甲方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及知识产权未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亦不存在已被

或将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的情形；对该股权及知识产权的处置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5、本次收购所涉标的公司现有账册、客户、供应商、专利、商标、软件等相关文件完整，财务记录和资料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不存在虚假、隐瞒、遗漏的情形，

企业资产、负债不存在重大差异；

6、本次收购所涉标的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存

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八）特别事项约定

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日，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能就标的公司进行其他资产重组

行为。

2、 乙方承诺， 标的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

000万元、1.5亿元和2亿元，上述指标应扣除甲方对标的公司未来进行增资后的影响（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

3、甲方拟在受让标的资产后单方向标的公司增资，乙方应保证并协助此项增资方案通过标的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

4、乙方应在甲方收购标的公司股份后，确保标的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稳定，保证其核心技术团队成员与

标的公司订立不少于五年的劳动合同。如有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应协助甲方及标的公司与该离职人员签署

竞业禁止协议，确保上述人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近似的业务。

（九）其他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

的人民法院起诉。

2、本框架性协议一式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3、待相关尽职调查工作结束后，甲乙双方再签署正式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协议。甲乙双方

正式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后，本框架协议自动失效。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如甲乙

双方未签署正式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框架协议自动失效，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风险提示

截止目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尚处于探讨及完善过程中，关于资产重组的范围、具体

交易比例及估值等细节内容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资产重组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新海宜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曾金辉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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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新增标的

暨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宜” 或“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海宜，股票代码：002089）自2016年1月8日开市时起停

牌。公司已于2016年1月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

由于公司尚未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前期工作， 无法在2016年4月5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并复

牌，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16日和2016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后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交易对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并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每5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相关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一、新增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标的的相关情况

2016年6月7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苏州与曾金辉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之

框架协议》，相关情况如下：

（一）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姓名：曾金辉

身份证号码：36252419770409****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梅龙路锦绣江南11栋6座11B

交易对方直接持有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4.16%的股份，乙方实际控制

的深圳市若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乙方实际控制标的公司87.49%股

份。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拟采取发行股份以及现金支付方式， 具体交易方式及金额以公司最终公告的双方正式

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为准。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约50%的股份，同时由上市公司对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标的公司属于新能源产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为“制造业” 的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曾金辉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2月22日

经营范围：电芯、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蓄电池、充电桩、电池材料、摄影器材、数码产品、电子电

源、充电器及配件、计算机周边设备、动力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源管理系统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精密模

具、精密注塑、电子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组装、销售及售后服务、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项目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2016年6月7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公司已聘请财务顾问、律师

事务所、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本次交易无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且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新海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包括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除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少数股东” ）。具体包括：

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江苏迈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华成利（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美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聂宝龙、王才珍。

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江苏迈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吴予、郭俊英、李金佐、邱瑾。

其中： 江苏迈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自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受让原股东持有的苏州新海

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新股东。

（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目的是扩大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本次交易方式拟采取现金收购方式；同时，

公司亦在与交易对方协商采取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方式。 具体交易方式以公司最终公告的方案为

准。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标的公司的少

数股东股权。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专网通信业务。

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新海宜。 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

大股东是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共计五名董事成员，其中三

名成员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派，超过一半的数量，能对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实现控制。因此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新海宜。

（四）公司股票停牌前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亦斌 境内自然人 18.05% 124,068,053 93,051,037 质押 123,468,000

马玲芝 境内自然人 16.46% 113,149,921 84,862,440 质押 81,600,000

兴证证券资

管－工商银

行－兴证资管

鑫众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58% 24,600,113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3.14% 21,588,803

天治基金－浦

发银行－天治

凌云2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73% 11,863,551

苏州工业园区

民营工业区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10,839,952

易思博网络系

统（深圳）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10,540,574 10,540,574 质押 10,540,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5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0% 9,607,3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6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7,718,300

中国工商银

行－广发策略

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6,131,394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亦斌 31,017,016 人民币普通股A股 31,017,016

马玲芝 28,287,481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8,287,481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600,113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4,600,11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1,588,803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1,588,803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云

2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1,863,551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1,863,551

苏州工业园区民营工业区发展有

限公司

10,839,952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0,839,95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祥瑞5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607,300 人民币普通股A股 9,607,3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祥瑞6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718,300 人民币普通股A股 7,718,3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31,394 人民币普通股A股 6,131,394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862 人民币普通股A股 5,900,8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张亦斌先生、第二大股东马玲芝女士系夫妻关系。其他前十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五）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16年1月7日， 公司已与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的股东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主要内容为：经甲（新海宜）、乙（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

则达成投资意向，双方共同遵守。甲方与乙方已就乙方合计持有的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和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初步磋商，为进一步开展股权转让的相关调查，并完

善转让手续，双方达成股权收购意向，旨在就股权转让中有关工作沟通事项进行约定，其结果对双方是否

最终进行股权转让没有约束力。协议签署后，甲方安排其工作人员对乙方的资产、负债、或重大合同、诉讼、

仲裁事项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对此，乙方应予以充分的配合与协助，并促使目标公司亦予以充分的配

合与协助。

截止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关于标的公司的审计工作已经完成，由于标的公司行业

特殊性，关于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及评估工作相对较为复杂，加之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标的资产

涉及的部分股权发生了转让等情况，需要与新受让的股东重新洽谈相关交易情况，因此筹划本次交易的时

间相对较长。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工作和尽职

调查工作正有序开展。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

按要求每5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

牌。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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